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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评选2016年度

妇女工作先进集体的通知

各妇女小组：

　　2016年，在市妇联、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校工会的关心支持下，我校妇委会团结全校妇女，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，开拓创新，积极为推动学校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发挥作用，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并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。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头作用，激发妇女小组的激情和活力，促进校妇女工作持续发展，经校妇委会研究，决定评选表彰一批妇女工作先进集体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评选范围

　　全校妇女小组均可参加评选。

　　二、评选条件

　　（一）大局观念强。围绕学校党委的中心工作，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校党委保持高度一致，从全局出发，充分发挥女教职员工的积极性，弘扬“四自”精神，开拓创新，岗位建功，为推动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发挥作用。

（二）认真落实和开展校妇委会布置的工作，关注学校妇女工作的发展，积极参加妇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，为丰富妇女工作献计献策，并充分结合自身和特点，开展个性化的活动，有总结，有报道。及时提交各妇女小组的总结。

（三）无违法、违纪现象，无重大事故的发生。
　　三、评选方法

　　（一）各妇女小组于2017年2月28日前提交2016年工作总结。

（二）校妇委会将组织专家进行评选，并在“三·八”节期间进行表彰。
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理工学院妇女工作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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